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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诉讼请求：判令吉伟、吉祥、吉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内蒙

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伟、吉祥、吉喆关

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第 2.1条，即“……在

补偿期内，甲方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采矿权资产当年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利

润数’)与本协议第 1.2 条约定的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甲

方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甲方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

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乙方应当根据专项核

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银锡”）于近日向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赤

峰中院”）就被告吉伟、吉祥、吉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协议履行事宜

提起民事诉讼，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并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向公司送

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2023）内 04 民初 41 号）。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

开庭审理。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业集

团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张树成 

被告一：吉祥，男，汉族，1985年 2月 15日出生。 

被告二：吉伟，女，汉族，1983年 3月 5日出生。 

被告三：吉喆，女，蒙古族，1993年 10月 18 日出生。 

被告四：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国民信托”）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18号院 1 号 

（二）原告诉讼请求 

判令吉伟、吉祥、吉喆、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

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第 2.1条，即“……在补偿期内，甲方

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采矿权资产当年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利润数’)与本协

议第 1.2条约定的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计的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甲方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

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乙方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

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三）原告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概述 

根据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吉伟、

吉祥、吉喆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各方同意，以北京天

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年 5月 10日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载明的

采矿权资产2017年度至2019年度的预测利润数据为参考协商确定对采矿权资产

的预测利润数，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吉喆应就采矿权资产相关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以下简称为“净利润”）不低于《采

矿权评估报告》载明的预测利润数据作出承诺。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的

净利润分别为 36,567.91万元、46,389.65万元、46,389.65万元，在此基础上，

预测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 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 万元。兴业集团、吉伟、吉祥、

吉喆承诺，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6,567.91 万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82,957.56 万元，2017 年、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

净利润累积不低于 129,347.21万元（以下合称“预测利润数”）。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银漫矿业 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扣除

财务费用后的累计实现净利润 88,056.40万元，未完成承诺业绩。应补偿金额为

77,056.86万元，对应补偿股份为 127,156,540股（对应补偿股份公司将以人民

币 1.00 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其中：兴业集团 65,600,060 股；吉

祥 25,126,132 股；吉伟 25,126,132 股；吉喆 11,304,216 股。应返还持有期间

现金分红 507.38 万元，其中：兴业集团 261.76 万元；吉祥 100.26 万元；吉伟

100.26万元；吉喆 45.10万元。上述补偿事项中，公司已收到吉祥返还的 100.26

万元现金分红、吉伟返还的 100.26万元现金分红和吉喆返还的 45.10万元现金

分红，此外的其他业绩补偿事项暂未履行。 

2021 年 9 月，由于吉祥、吉伟、吉喆以其持有的兴业银锡股票为兴业集团

对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兴业集团

未能及时清偿相关债务且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兴

业集团之一致行动人吉伟持有的兴业银锡 66,223,003 股股票、吉祥持有的兴业

银锡 66,223,003 股股票、吉喆持有的兴业银锡 29,798,597 股股票归申请执行

人国民信托所有，以抵偿兴业集团所欠国民信托部分债务。国民信托于 2021 年

10月 14日办理完上述股份的过户手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6.6.11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6.4.10 条规定，承诺人作出股份限售等承诺

的，其所持股份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原因发生非交易

过户的，受让方应当遵守原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因此，国民信托应继续遵守吉



祥、吉伟、吉喆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及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 

综合上述，兴业银锡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赤峰中院提起诉讼，请求赤峰中院依法维护兴业银锡

的合法权益，支持兴业银锡的诉讼请求。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共有 3起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全部

为应诉案件，案由均为买卖合同、工程合同纠纷，涉案金额总计 896.18 万元。

上述案件均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披露标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本诉讼，公司将督促吉祥、吉伟、吉喆以及国

民信托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由于本次诉讼尚未

开庭，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3）内 04民初 41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